[bookmark: _GoBack]乌鲁木齐市水预算管理试点实施方案

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践行习近平总书记“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和关于治水重要论述及考察新疆重要讲话精神，深入推进水资源管理领域改革，坚持“节水蓄水调水”并行，推行先预算后用水、无预算不用水，科学配水，精细管水，高效用水，开展好水预算管理市级试点，结合乌鲁木齐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试点范围
乌鲁木齐市全域，包括各行政区域、各用水行业和各类水源。
（一）行政区域。包括甘泉堡经济技术开发区、米东区、经开区（头屯河区）、高新区（新市区）、天山区、沙依巴克区、水磨沟区、达坂城区和乌鲁木齐县，实行一级政府一级预算。
（二）用水行业。包括农业、工业、服务业、城乡居民生活用水、人工生态环境用水。
（三）用水水源。包括地表水、地下水、外调水、非常规水。
（四）取用水单位。包括所有取用水资源的单位。
二、实施机构
水行政主管部门牵头实施水预算管理试点，发展和改革、农业农村、工业和信息化、林业和草原（园林）等主管部门配合实施，财政、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审计等部门协同实施。
三、重点任务
借鉴财政预算管理“收支平衡”理念，对水预算对象实行“一年一预算、一年一审核、一年一评价”，着力构建行政区域—行业—用水单位全链条水预算管理格局。2026年全面开展水预算管理试点，凝练试点建设经验，建立水预算管理制度体系，形成水资源精细化管理和高效配置模式。
（一）建立水预算对象名录库。各区县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分级建立水预算单位名录，原则上与用水统计调查用水单位名录一致。县级水预算单位名录应在2026年1月底前完成并报市级审核，市级水预算单位名录由所辖县级水预算单位名录和本级水预算单位名录汇总形成。水预算单位名录随取用水户新增、破产、迁移等变化实行动态调整。
（二）科学设置年度水预算基准额度。水预算基准额度是行政区域、用水水源、用水行业、取用水单位的年度预算水量控制指标，按照不同水预算管理层级和对象分别核算。
1.行政区域。由自治区水利厅下达的年度水量分配各区县用水计划，按照“丰增枯减”的原则核算确定。
2.用水水源。由乌鲁木齐市根据自治区用水管控指标、强度管控指标和自治区下达的年度水量分配计划，结合行政区域水预算基准额度核算确定，随行政区域水预算基准额度一同下达。
3.用水行业。由各区县、本行政区域水预算基准额度、用水定额、各类水源水预算基准额度统筹核算确定。核算行业水预算基准额度要优先保障居民生活用水，满足基本生态用水，优化生产用水，保障粮食安全和农业合理用水权益，促进水资源要素向单位用水产出效益高的产业和项目倾斜。
4.取用水单位。由各区县按照属地管理原则，根据本行政区域水预算基准额度、用水定额等核算确定。
（三）强化水预算执行监督。乌鲁木齐市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市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农业农村、林草、财政、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审计、供水企业等部门组织开展行政区域用水水源、用水行业水预算执行监督，各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取用水单位水预算执行监督。对取用水突破水预算基准额度未提出适当理由申请调整的，要依法采取相应限制措施；对违法违规用水的要依法予以查处。
（四）推行预算内节余指标市场化交易。探索地表水向地表水、地下水向地表水、地下水和地表水向非常规水源的水预算基准额度内节余指标收储交易，将节余指标纳入乌鲁木齐市现行用水权交易体系交易，并按照用水权交易相关制度执行。
（五）推进水预算管理制度建设。
1.有效衔接现行水资源管理制度。推动水预算管理与水资源刚性约束、水量分配和调度、取水许可、水资源有偿使用、用水定额、计划用水、用水权收储交易、用水统计等制度相衔接。试点期间，行政区域的水预算基准额度与年度水量分配计划保持一致。
2.建立水预算管理政策制度体系。研究制定水预算管理试点实施办法、水预算基准额度核算方法、水预算管理执行机制、水预算管理监督机制、水预算决算办法等，建立水预算管理制度和技术标准体系。
（六）强化数字化信息化手段应用。
1.完善取用水在线计量监测体系。推动农业、工业、服务业、城乡居民生活、人工生态环境等领域水预算用水计量设施建设，加强水预算单位取用水在线计量监测体系建设，开展水预算物联智能感知系统、自动传输系统、远程控制系统等设施建设，实现用水数据“在线查、实时看、自动汇、远程传”。
2.加快推进水预算管理系统平台建设。乌鲁木齐市水务局依托现有水资源监管系统，开发建设水预算智慧化管理系统，完善水预算管理信息化监测与统计管理模块，推动与国家用水统计调查直报系统、自治区取用水管理信息系统等互联互通，支持水预算单位管理、水预算编制—审核—下达—执行—调整—决算等流程管理、水预算综合决策、水预算公共服务，支撑水预算管理全过程“足不出户、一网通办、一次办好”。各区县不再单独开发水预算管理系统。
四、预算程序
试点期间，乌鲁木齐按照编制—审核—下达—执行—调整—决算的基本程序，规范有序推进水预算管理实施。
（一）预算编制。每年12月由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本级水预算单位，根据下一年度计划种植面积和结构、产品计划产量和经营状况、计划供水和补水量编制本单位年度水预算草案，县级水预算草案于次年1月15日前完成，市级水预算草案于次年1月31日前完成。
（二）预算审核。具有管理权限的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审核本级各单位水预算草案，汇编本行政区域水预算草案，并报上一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公共供水单位的水预算草案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核。
（三）预算下达。全市水预算方案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在15日内下达到各级行政区、各级水预算单位。
（四）预算执行。各级行政区、各级水预算单位依据下达的年度水预算基准额度，从严从细管好水资源，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严格用水总量和强度控制。
（五）预算调整。水预算单位根据自身生产实际和用水情况，向下达水预算基准额度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年度预算调整申请，其中调增年度预算指标仅适用于启用预留水预算指标或用水权交易获取的用水指标2种情形；调减年度预算指标适用于用水单位生产计划、种植结构和经营计划调整等多种情形。
（六）年终决算。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于每年12月组织开展水预算决算工作。各级水预算单位根据年度实际用水情况、结合用水统计要求编制本单位水预算决算，于12月15日前报下达水预算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水预算决算按照水预算编制审核权限，由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有关部门审核。县级水预算决算于12月20日前完成，市级水预算决算于次年1月10日前完成，水预算执行情况作为核算分配下一年度水预算基准额度的参考。
五、保障措施
各区（县）要提高政治站位，加强领导，精心组织，统筹安排，扎实推进。市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全过程加强指导，会同有关部门积极争取中央水利发展资金支持，保障地方资金投入，协同解决试点工作中遇到的难题和新问题，组织水预算管理试点宣传和培训，确保水预算管理市域试点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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